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关联交易的意见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同力水泥”、“上市公司”）于 2008

年 10 月 30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2008 年度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向河南投资集团、鹤壁经投等六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议案》等议案。 

同力水泥拟向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河南投资集团”）、鹤壁市经

济建设投资总公司、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新乡市经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新

乡市凤泉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和河南新乡水泥厂六名特定对象以发行 A 股的方

式购买其持有的河南省同力水泥有限公司、河南省豫鹤同力水泥有限公司、新乡

平原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洛阳黄河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等四家水泥企业的

股权。 

根据河南亚太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亚评报字〔2008〕44 号、45 号、46

号、47 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的水泥资产交易价格为

106,240.46 万元，超过了公司 2007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

额的 50%以上，且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同时，

本次向同力水泥的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四家水泥企

业的全部股权，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指导意见》、《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交易规则》以及同力水泥《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作为同力水泥的独立董事，我们在会前认真审核了相关文件，对本

次交易事项进行书面认可，同意提交同力水泥董事会审议，并对该重大资产重组

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公司与河南投资集团签订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

内容合法。董事会在审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就相

关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2、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方案合理、

切实可行，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计划，股份发行价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控

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认购的方式、数量、价格等符合相关规定，遵循了公开、公

平、公正原则，不会损害全体股东利益。 

3、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履行了河南投资集团在股权分置改革暨重大资产

置换中作出的承诺，有利于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增强公司的独立性；

有利于公司扩大产能，增强持续经营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提升核心竞

争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4、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

构进行评估，选聘程序合规合法，具有充分的独立性；本次评估的假设前提合理，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评估结论公允，并已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

备案确认。本次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准，购买资产价格公平合理，

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不会损害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5、本次向河南投资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触发了要约收购条件，若经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同意河南投资集团免于发出收购要约，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河南投

资集团提出的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申请，则河南投资集团无需履行要约收购义务。 

6、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控股股东应在公司股东大会上对上述关联交易相关的议案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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